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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7 年绍兴市市属高速公路专项提质改造工程设计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6～2027 年绍兴市市属高速公路专项提质改造工程设计（下

称本项目）已列入绍兴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年度养护计划，G1522 嘉绍

南接线项目业主为绍兴市嘉绍跨江大桥南接线投资有限公司、S24 虞诸高速公路

项目业主为绍兴虞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S24 虞诸高速公路诸暨南连线项目业主

为绍兴安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工程项目业主

为浙江绍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G1522 嘉绍南接线、S24 虞诸高速公路、S24 虞

诸高速公路诸暨南连线服务区、停车区项目业主为绍兴市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工程服务区、停车区项目业主为绍兴市杭

绍台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受绍兴市嘉绍跨江大桥南接线投资有限

公司、绍兴虞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绍兴安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浙江绍金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绍兴市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市杭绍台高速公路服务区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绍兴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招标人）负责

本项目的建设管理和招标采购事宜。建设资金来自绍兴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下达的年度养护经费（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G1522 嘉绍南接线是常台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北接嘉绍大

桥南桥台，起点桩号为 K178+538，南至沽渚枢纽，终点桩号为 K194+861，主线

全长为 16.323 公里，匝道长约 10.134 公里，技术标准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 120km/h，路基宽度 42m，桥梁宽度 41.5m。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

用公路-Ⅰ级。

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起于钱江通道南接线与杭甬高速公路交叉

的齐贤枢纽（K83+910），路线往南跨过杭甬运河，下穿杭甬客运专线后，沿绍

齐公路延伸至鉴湖镇附近与 S24 高速公路交叉，路线继续往南在甘霖与甬金高速

公路交叉，经新昌澄潭镇、镜岭镇、磐安胡宅乡，终于大盘山隧道新昌、天台分

界处（K199+248），路线全长约 115.3km。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采用



2

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km/h。起点至鉴湖枢纽互通段为双向六车道，约 3

0km，路基宽度 33.5m；鉴湖枢纽互通至终点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基宽 26m。桥梁

设计荷载为公路－I级。

S24 虞诸高速公路起点为上虞区道墟镇，与上三高速公路连接，起点桩号为

K0+000，终点为诸暨市高湖沿，与诸永高速公路连接，终点桩号为 K62+462.3，

主线全长为 62.4623km，技术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00km/h，

整体式路基宽 26m，分离式路基宽 13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

S24 虞诸高速公路诸暨南连线起自诸永高速公路街亭互通（局部改造升级为

枢纽互通），与诸永高速公路连接，起点桩号（推算桩号）为 K71+000，设安华

枢纽接杭金衢高速公路，终点桩号（推算桩号）为 K92+051，路线里程长度 21.

051km。技术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

6 米，桥涵设计的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 级。

2.2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次招标设 1个标段，即第 1标段：

第 1标段：绍兴市市属高速公路（G1522 嘉绍南接线、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

绍兴金华段工程、S24 虞诸高速公路、S24 虞诸高速公路诸暨南连线及 G1522 嘉

绍南接线、S9 苏台高速公路工程绍兴金华段工程、S24 虞诸高速公路、S24 虞诸

高速公路诸暨南连线服务区、停车区）2026～2027 年专项提质改造工程设计，

包括：路况检测、施工图设计（含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交通安全设

施、管理服务设施、绿化与环境保护设施等的预防养护、修复养护、专项养护、

应急养护等）、概、预算文件编制、招标用图纸、工程量清单、施工项目专用技

术规范、施工交通组织设计、技术咨询、后评估、后续服务等全部工作。项目总

投资约 15980 万元，最高投标限价为 385.58 万元。

2.3 服务周期：

2.2.1 咨询服务期：在收到发包人咨询任务通知单后 30 天内，提供发包人

要求的养护项目技术咨询服务，并提交相应技术咨询报告。

2.2.2 设计服务期：

（1）在收到发包人设计任务通知单后 30 天内，向发包人提交施工图设计、

预算文件、工程量清单、施工项目专用技术规范；

（2）根据咨询单位、发包人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设计人在 10 天内对

各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完善，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量清单、施工项目专用技

术规范最终稿；

（3）施工现场配合期服务：从专项提质改造工程项目开工至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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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设计服务期限：609 日历天（2026 年 5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如有养护项目尚未竣工验收，则相应延长。

2.4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5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是 ☑否（本项目非政府采购工程，故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2.6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

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 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资质），

具有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要求的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

计能力。

☑设计甲、乙级资质的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

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中的公路工程设计资质企业

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每个投标人允许中

1个标。

□3.3 被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评为 信用等级的投标人（联合体投标

的指联合体牵头人），最多可对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每个投标人允许

中 个标。对投标人信用等级的认定条件为： 。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6 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

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3.7 其他要求：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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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遗书（补充、答疑、澄清）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

放。

4.2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3 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 CA 数字证书登录“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

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网址：http://220.187.

225.202:8088/TPBidder-ztk/memberLogin））在本公告下方下载招标文件和补

遗书。本招标公告附件文档仅作查看，未使用 CA 锁登录并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

将被拒绝（首次参与的潜在投标人可自行注册登记并领取 CA 锁）。

4.4 未取得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CA 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先办理

交易主体注册手续。具体登记办法请登录“电子交易平台”—“工程建设 数字

化招标”—“统一数字招标系统”栏目进行操作。

4.5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发送提疑函至电子邮箱

2134523034@qq.com 提问。提交疑问截止日为 2026 年 4 月 2 日 23 时 59 分（北

京时间，下同）。招标人将于 2026 年 4 月 5 日在网上发布补遗书。潜在投标人

应自行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

败的，责任自负。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4 月 20 日

9:30（北京时间，下同）。

5.3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本项目采用投标人现场递交投标文件，投标人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装订、密封和标记好的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至绍兴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R2002 开标室（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 699 号绍兴市政务服务中

心内），投标文件递交后即交即走。

5.4 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未按规定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ggzy.zj.gov.

cn)、绍兴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b.sx.gov.cn）、绍兴市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网（http://www.sxsjttz.cn）上发布。

7．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绍兴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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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绍兴市镜湖新区凤林西路 135 号交投大厦

邮政编码：312000

电 话：0575-85331650

8．联系方式

招标人：绍兴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兴越路镜湖管理中心综合大楼（镜湖收费站出口 300 米处）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749259

传真：0575-85746079

联系人：徐晓锋

招标代理：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A座 7楼

邮编：310030

电话：0571-85393046

传真：0571-85393046

联系人：朱伟

20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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